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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帮助取款行为可能涉及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对该种行为的刑法定性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将帮助取款行为的情况进行类型化区分，结合行为人的主客

观要素综合认定。首先，应明确诈骗既遂的标准，进而判断取款人介入犯罪的时间是否符合共犯的成立

条件；此外，还需根据取款人明知的内容判断其是否具有希望或放任诈骗既遂结果发生的故意。以此为

基础通过片面共犯的理论引入进一步释明帮助取款行为构成诈骗共犯的归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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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 cases, the behavior of helping to withdraw money may in-
volve the crime of helping to believe, covering up and concealing the crime, or it may constitute an 
accomplice of fraud. The criminal law nature of this behavior cannot be generalized, so we should 
classify the behavior of helping to withdraw money and comprehensively identify it with the sub-
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of the actor. First of all,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standard of accom-
plished fraud, and then judge whether the time when the cashier intervened in the crime meet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ccomplice;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judge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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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wee has hope or deliberately let the accomplished result of fraud happen according to what 
he knows.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one-sided accomplice, it is fur-
ther explained that helping to withdraw money constitutes the imputation standard of fraud ac-
comp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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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断卡”行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正浮出水面。此类案件所呈现的特点是有

较强的组织性和环环相扣的链条性，每个案件每一环节都涉及大量的不法分子，因此对电信诈骗行为的

刑法规制离不开共犯理论的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帮助取款行为。司法实务中的帮

助取款行为一方面与整个案件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关乎犯罪分子能否最终取得诈骗所得赃款，另一方面

此类行为与核心诈骗环节并不相通，实施者中不乏有不明真相被人利用的受害者、对整个案件不具有整

体认识但具有销赃意图的犯罪人以及主观存在共谋的核心犯罪分子，这也直接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现象的

产生。 
在李某某诈骗案 1 中，犯罪行为人明知系诈骗犯罪所得仍然多次实施帮助取款行为，且在被抓获时

非法持有三十多张银行卡，法院最终认定其构成诈骗罪。而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刘某某等人明知是

犯罪所得仍提供银行卡并帮助转账、取现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同案中的王某某等人明知他人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银行卡的行为最终以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定罪 2。 
在前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帮助取款行为，根据具体情节的不同可能涉及到帮

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电信诈骗共犯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对于这些罪名的适用情形，理论界主

要分为两种观点，即共犯优先理论[1]和本罪优先的立场[2]，共犯优先理论认为在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所

侵犯的法益具有同一性时，应该优先以关联犯罪的罪名论处，代入到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帮助取款行为中，

因为其所侵犯的法益与诈骗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同为被害人的财产权，因此应该优先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本罪优先的立场认为按照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应该坚持优先适用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的原则，避免造成

共犯理论的混乱乃至最终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实际上，造成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电

信诈骗案件中的帮助取款行为共犯认定标准的不同，究竟何种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根本问

题在于解决诈骗罪的共犯认定前提以及帮助取款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要素，唯有解决上述问题，才能站在

主客一体的角度明确符合诈骗共犯标准的帮助取款行为之归责路径。 

2. 帮助取款行为认定诈骗罪共犯的前提 

2.1. 诈骗罪的既遂判定标准 

对判断帮助行为的刑法性质而言，诈骗罪的既遂时间至关重要，如果诈骗罪已经结束，后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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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刑终 846 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吉 01 刑终 113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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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人无论如何没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因此，共犯的成立前提在于首先剖析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再对帮助取款的时间进行考量，只有在诈骗既遂发生前就介入犯罪的行为才有可能成立诈骗共犯。 
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控制说”[3]，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网络犯罪时代的到来，应以

“失控说”[4]代替“控制说”，理由在于被害人对财产真正失去控制的时间，即法益受到现实侵害的时

间，如果接续“控制说”的标准，对于网络犯罪中的受害者而言是不公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如采“失

控说”的理论，被害人对财产失去控制时，犯罪分子还没有最终取得钱款，诈骗罪的性质在于以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骗取大额的公私财物。而失控时，诈骗分子并未实际占有，也就尚未达到“骗

取”的标准，如果将失控时作为诈骗既遂的时间，只造成财物的灭失，客观上并未实际占有，则与故意

毁坏财物罪的性质更符合，没有完成诈骗罪的基本构成。因此，不宜采用“失控说”作为诈骗既遂的标

准。 

2.2. 帮助取款行为介入时间的界分 

帮助取款行为介入犯罪的时间不同，实际也决定了帮助取款人的刑法评价不同，如果在诈骗既遂后

才介入犯罪，其实行行为对犯罪结果的产生不具有原因力。即如果在诈骗罪的行为人已经实现了对赃款

的实际控制后，再介入犯罪的帮助取款行为只能根据其他具体情况认定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

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不能再认定其成立诈骗罪的共犯。 
成立诈骗罪的共犯首先主观上有以欺诈手段实现对财产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

如果只是实施了辅助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帮助犯。但无论是成立共同正犯还是成立帮助犯的帮助取款行为，

都必须与诈骗既遂的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认识要素，希望

或放任诈骗既遂的结果发生，而如果这种结果已经发生之后另行实施的帮助取款行为，就丧失了对结果

支配的原因力，不能以诈骗罪的共犯进行认定。根据介入时间的不同，构成共犯的帮助取款行为应该包

括事前与事中的通谋或加入的情况，而不包含既遂后再进行的转移赃款的行为。 

3. 诈骗罪共犯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3.1. 片面共犯的理论引入 

事实上，对于事前有通谋的帮助取款行为构成诈骗罪共犯一直以来都是不具争议的，即便是从严格

限制共犯成立的角度分析，如果帮助取款人与实施诈骗行为的正犯之间在事前即存在通谋，则二者皆有

侵犯被诈骗人财产安全法益的直接故意，且帮助取款人与正犯之间的通谋，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物理因

果性和心理因果性，事前通谋的行为一方面可以强化正犯犯意，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帮助取款人主观责

任的可罚性基础。 
相比于前述事前通谋的情况，实务中对于无通谋但行为人却明知对方从事诈骗犯罪行为而帮助其取

款的行为争议更大，有学者认为对于无通谋的情况，只能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是明知他人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帮助的情况应该以帮信罪定罪量刑[5]。此种立场最主要的理由是对共

同故意理论的坚持，认为共犯成立的基础是不法分子之间存在共同的故意。但实际上，如果行为人主观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行为仍然帮助取款，尽管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但从客观行为上分析，其帮助取款

行为是造成赃款最终被诈骗人控制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的重要原因，帮助取款行

为本身为诈骗行为和既遂结果之间搭建起了桥梁；从主观角度分析，行为人实际上亦具有诈骗结果发生

的故意，即其与关联犯罪者虽然没有通过通谋产生的共同犯意，但实则存在相同的犯意，因此从主观故

意的角度和客观事实的角度分析后会发现此种情形下的帮助取款人实际上已经符合诈骗罪共犯的成立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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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日益高发，死守共同故意才能成立共犯的观点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网络犯罪

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有学者在剖析我国传统共犯理论后得出的结论是，把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解

释为要求具备共同故意实际上只是语言习惯，不具备解释上的约束力[1]。因此，将片面共犯的理论引入

电信诈骗案件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刑法认定，既可以避免落入主观主义刑法的漩涡，同时也与我国的本土

刑法理论相适配。 

3.2. 明知的认定条件 

在帮助取款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中，重要的辨明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以及明知的内容。换言

之，讨论何种情况的帮助取款行为成立诈骗罪的共犯，主观上的必要条件是需要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诈

骗行为。 
明知的内涵是明知认定条件的经典议题，司法解释的通说观点认为明知应该包括“知道”和“应当

知道”，但“应当知道”长久一直被质疑存在用语上的问题。而在“能够知道”是否属于“明知”的论

断学界尚未得到共识。“能够知道”，即行为人具有知道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能知而不知，实际上并不

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是恶意的应知但不知，即从行为人的身份和认知情况出发，如果得出行为人实际

上能够知道的结论，则无论行为人是否承认，都能够认定其符合明知的条件。实际上，“应当知道”与

“能够知道”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6]，“能知”可以推出“应知”，因此明知的内涵包括“知道”与“能

够知道”这两个子集。 
在明知的内容上，帮信罪中行为人能够认识到的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里的犯罪并不要

求行为人对具体的犯罪手段和方法存在清晰的认识，只需要证明行为人具有概括的故意即满足帮信罪的

成立条件。而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要求行为人知道他所转移的是犯罪所得赃款，对赃款性质的认识

是明确的。符合诈骗罪共犯构成要件的帮助取款行为要求行为人能够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诈骗行为而帮

助其取款，由于网络犯罪的特殊性，并不要求行为人对“他人”的实际身份具有具体的认识，即行为人

只要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帮助取款行为是为诈骗犯罪提供帮助即可，概言之，只要行为人在事前或事中介

入犯罪，主观上知道或能够知道他人实施诈骗行为仍帮助其取款即至少满足诈骗罪的帮助犯之构成要件，

而至于是否成立正犯，还应对犯罪事实的支配程度以及对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是否主要进行认定。 

4. 帮助取款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路径 

4.1. 在犯罪既遂前介入犯罪 

从共犯的处罚依据出发，帮助取款行为必须在诈骗罪既遂之前介入犯罪，才能认定其符合诈骗罪共

犯的成立要件。理由在于，在有通谋的情况下行为人存在诈骗结果实现的共同故意，同时客观实施了加

工于危害后果产生的行为，可以肯定其成立诈骗罪的共犯，而此时行为人介入犯罪的时间一定发生在既

遂前。 
因为网络犯罪的组织性日益增强，多呈链条性，关联犯罪人之间往往没有直接沟通，而是由专门的

中间人在核心诈骗行为和帮助取款行为之间进行联通。对于无通谋的情况，如果取款人主观上确实知道

他人实施诈骗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仍然帮助取款，即便是实施核心诈骗行为的人并不知道取款人实际

知道自己的犯罪行为，即二者之间没有共谋也不影响对帮助取款人的责任认定。以修正的惹起说检视这

种情形，帮助取款的行为为正犯实现法益侵害的目的带来助力，与核心诈骗行为共同惹起了犯罪既遂的

结果，因此具备以诈骗罪共犯加以规制的处罚依据。 
因此，在不法的诈骗行为实施者已经实现了对钱款的实际控制后，再帮助其取款的行为就不能以诈

骗罪定罪，而应该结合其认识内容和认识能力以其他独立罪名进行规制。换言之，无论是存在通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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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还是中途参与犯罪但核心诈骗行为实施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唯有在行为人加入犯罪时诈骗既遂的结

果尚未产生，才能以诈骗共犯对其进行评价。 

4.2. 存在共谋或成立片面共犯 

在存在共谋的情况下，因共同的诈骗故意而可以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而值得注意的是，存在共谋

是主观上符合诈骗共犯认定标准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亦即在不存在共谋的时也存在可以认定

为共同犯罪的情形。 
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应该重视片面共犯中存在的物理因果关系[7]。如果否定片面共犯的成立，

则会得出以下结论：当帮助取款人主观上知道或能够知道自己在为诈骗行为提供帮助，而依然实施加功

于诈骗危害结果的行为，此时如果实施诈骗的人不知道帮助取款人的认识内容，则二者不成立共同犯罪

的关系；而如果实施诈骗行为的人知道帮助取款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为诈骗活动提供帮助，则二者成

立共犯关系。即如果否定片面共犯的成立，会导致行为人实施相同的行为，主观认识情况也相同的情况

下，因为正犯的认识内容不同而被认定为不同的罪名，显然违反了基本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具有合

理性。 
因此，有必要承认片面共犯的理论，将其应用于此类涉卡犯罪的刑法评价中，通过对帮助取款人认

识内容的判断，以及其帮助取款行为与诈骗既遂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认定，以确定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中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总之，只有主观与关联诈骗案件中的正犯存在共谋或虽无共谋但单方面明知他

人实施诈骗行为而仍予以帮助的情况，才符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认定共犯的构成要件。 

5. 结语 

涉卡类犯罪由于其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高发性和不同于传统犯罪行为构造的复杂性成为学术界

和实务界热议的焦点。帮助取款行为是电诈案件中最容易被警方抓获的环节，因此亟需明确该实行行为

的刑法评价标准，以期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此类案件中判断某一帮助取款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

共犯，首先需要认定其主观是否符合明知他人进行电信网络诈骗而仍然提供帮助的条件；其次判定其介

入犯罪的时间是否在诈骗既遂结果发生之前；最后综合判定其取款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之间是否具有

相当因果关系，以此路径进一步明确电信诈骗案件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共犯成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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